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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类救助对象和再救助对象向户籍所在地乡镇提供的资料清单：
（1）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（委托他人办理申请的，同时提供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）；
（2）“一卡通”或银行卡复印件；
（3）当年度疾病诊断书或病史证明材料；
（4）相关医疗机构出具的当年度医疗费用结算清单、转诊证明等能够证明合规医疗费用的有效凭证等；
（5）县民政局出具的认定证明材料，县乡村振兴局出具的返贫致贫风险认定证明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具的退役军人证明。
县民政、县乡村振兴、县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，出具认定证明；不符合条件的，书面说明理由，并通知申请人。认定结果在申请人所在地村民委员会（社区居民委员会）固定公示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
